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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利

润分配预案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4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46%。经过公司发函问询，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本公司对持有

246 万康普顿股票处置及增减持事项进行决策需经公司内部有权投资决策机构

审议通过，目前本公司尚未有相关决策计划或安排，未来 6个月是否有增减持计

划尚不明确。”华侨实业所持公司股份存在减持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普顿”）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

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6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 在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12）。

在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组织人员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回

复，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后，股东享有的公司权益份额并不发

生改变,资产、负债情况亦不发生变化。而公司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扩大公司股

本规模有利于公司回馈股东，优化公司股本结构，维护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请补充披露董事会认为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有利于回馈公司股东,优

化公司股本结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的依据和理由。  

回复： 

公司目前流通股为 0.25 亿股，总股本 1 亿股，自 2011 年以来未扩张股本。

在沪深两市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公司股本数量偏少，股份流动性较差，公司通过



10 转 10 扩大股份，扩大以后公司总股本扩增为 2 亿股，其中流通股扩增为 0.5

亿股，从而增强公司股份的流通性，优化股本结构，有利于回馈广大投资者，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后，股东享有的公司权

益份额并不发生改变,资产、负债情况亦不发生变化，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管

理模式亦未发生变化。而公司全体董事一致认为，扩大股本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

划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请补充披露董事会认为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需要的依据和理由。 

回复：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在公司参与的大型投标项目中，

有些招标企业要求投标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 1亿元，有的甚至要求更高，公司目

前 1亿的注册资本为部分招标企业对投标企业注册资本要求的下限。公司扩大股

本，可以有资质有能力参与更多的大型工厂、煤矿、电力及主机厂、OEM厂的招

投标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与大型厂矿合作有利于公司业绩的增长，有利于公司

品牌形象提升，增强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需要，有

利于公司长远发展。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

变化，管理模式亦未发生变化，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三 根据公司提交的 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1

亿元，同比增长 15.4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3亿元，同比增长 35.57%。

请公司结合盈利能力、业务发展现状以及业绩情况，补充披露高送转方案与公司

业绩是否匹配。 

回复：公司自 2011 年改制以来，6年未进行股本扩张。公司于 2016 年 4月

6日挂牌上市，自上市以来，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业绩持续增长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 年 同比 2012 年 同比 2013 年 同比 

营业收入 50,684.85  - 58,977.25  14.06  66,641.45  13.00  

净利润 4,338.97  - 5,040.63  13.92  5,952.04  18.08  

项目 2014 年 同比 2015 年 同比 2016 年 同比 

营业收入 70,383.32  5.61  71,086.73  1.00  82,080.57  15.47  

净利润 6,672.82  12.11  8,346.76  25.09  11,315.34  35.57  

 

2016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5.57%，2017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55.01%，

企业上市以后，利润的增幅明显高于往年，且增幅有加快趋势，虽然公司 2016

年业绩增幅与 10 转 10 方案不完全匹配，但公司实施 10 转 10 是在综合考虑过

去 6 年未实施转增股本及未来公司业绩增长预期而确定的。综上公司认为 10 转



10派 5（含税）的分配方案是合理的。 

 

 

    问题四  根据公司公告，青岛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合计 1,770 万股限售股，于 2017 年 4月 14日解禁。请公司结合上

述股东的股权结构与董监高的持股情况，核实并披露：（1）公司提出高送转预

案是否与上述股东的限售股解禁及后续减持安排有关；（2）明确上述股东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3）除已披露理由外，公司提出高送转方案是

否存在其他考虑。 

回复： 

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康普顿 24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

海尔集团公司系华侨实业的控股股股东，占其总股本的 52.01%，其他 2077名社

会股东持有华侨实业 47.99%的股份。公司董事明国珍系华侨实业外派董事，但

其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康普顿股份，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亲属均

不在华侨实业任职。 

青岛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康普顿 15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 

路邦投资股东名册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册 

持有路邦投资股权

比例% 

间接持康普顿股份

（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 

是否为康普顿董

监高 

仲晓斐 18.06 275.28 2.75 否 

王金祥 11.17 170.26 1.70 是 

庄广通 11.17 170.26 1.70 否 

王爱君 11.17 170.26 1.70 是 

纪东 11.17 170.26 1.70 是 

田雷 5.59 85.13 0.85 是 

王栋 5.59 85.13 0.85 否 

任轶晓 5.59 85.13 0.85 是 

马林 5.59 85.13 0.85 是 



孙涛 3.34 50.91 0.51 否 

郑强 2.79 42.57 0.43 是 

肖淑梅 1.75 26.74 0.27 否 

焦广宇 1.75 26.74 0.27 是 

王强 1.75 26.74 0.27 是 

王黎明 1.75 26.74 0.27 否 

姜永强 1.75 26.74 0.27 否 

小计  100 1524.00 100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7日向股东青岛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华侨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送了《关于明确所持康普顿股份增减持情况的问询函》：问询上

述两家公司在自 2017 年 4月 27日起未来 6 个月增减持康普顿股票的计划，青岛

路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表示“公司承诺自 2017 年 4月 27日起未来 6 个月内不增

减持所持康普顿股份”，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本公司对持有 246

万康普顿股票处置及增减持事项进行决策需经公司内部有权投资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目前本公司尚未有相关决策计划或安排，未来 6个月是否有增减持计划尚

不明确。” 

公司研究、提出利润分配未与上述股东进行沟通，不存在与上述股东限售股

解禁及后续减持安排有关的情形。除已披露理由外，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不存在其

他考虑。 

 

问题五  请补充披露高送转事项的具体决策过程，以及在披露前是否与其他

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 

回复：4 月 10 日，公司董事长朱梅珍、董事董秘纪东、财务总监李臻就公

司分配方案进行了讨论，结合公司业绩、资金状况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判，确

定 10转 10派 5（含税）的方案，并决定提交公司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公

司披露该项议案前，未与任何其他机构与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 

 

    问题六  请公司按规定填报本次高送转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以供本

所核查。 

回复：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将于 2017年 4月 28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 



 

特此公告。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 月 27日 

 


